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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通告第 23/2019 號 

及早識別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政策和措施  

 

【註：本通告應交  －  

 (a) 各官立、資助及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小學校監及校長  －  備辦；   

 (b) 各私立學校校監及校長  －  備考及適用者備辦；以及  

 (c) 各中學、特殊學校及各組主管  －  備考】  

 

  

 

摘要   

 

 本通告旨在提醒小學推行及早識別和支援的政策和措施，照顧有特殊教育

需要或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此通告取代 2018 年 8 月 29 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告第

12/2018 號。  

 

背景    

 

2.  教育局一直秉持「及早識別」、「及早支援」、「全校參與」、「家校合

作」和「跨界別協作」五個基本原則推動融合教育，並在發放常規資助外，向公營

普通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和教師培訓，協助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學校須採用「全校參與」模式，在政策、文化與措施三方面互相配合，靈活運

用校內資源，及早識別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加強幼小銜接  

 

3.  教育局與社會福利署（社署）、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兒童體

能智力測驗服務設有協作機制，確保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由學前中心／幼稚園升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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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時，小學能及早知悉他們的特殊需要和提供支援，幫助他們順利融入小學的學習

生活。每學年，在家長同意下，衞生署及醫管局轄下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會把

有關兒童的評估資料送交教育局，以便教育局在新學年開始前聯絡學校，把這些兒

童的評估資料轉交他們入讀的官立／資助／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小學。至於社署

資助的學前康復服務單位為入讀小一的兒童撰寫的進展報告，則會以電子方式在新

學年開始前透過教育局的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Special  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  SEMIS）傳送給他們入讀的學校。  

 

4.  學校的學生支援組須詳細審閱有關小一學生的評估資料及／或進展報告，

並及早與家長商討學生的日常表現。學生支援組確切了解學生的情況後，須把他們

的資料加入學生支援記錄册，並按照學生的實際需要制訂適切的支援安排，在取得

家長同意 1下，於  10 月下旬或之前，把支援措施記錄在 SEMIS 的「幼小銜接支援

概要」 2。教育局人員會在開課後的 6 至 8 個星期透過 SEMIS 檢視學校為有關小一

學生訂定的「幼小銜接支援概要」，了解學校所策劃的支援措施，並提供專業意

見。學校須把「幼小銜接支援概要」副本給家長，以便他們了解學校的支援安排並

作出適當的配合，促進支援成效和家校溝通。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   

 

5.      教育局一直在全港公營小學推行「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

計劃（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由 2019/20 學年起，小學須把有評估資料及／或進

展報告的小一學生列為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的對象；至於沒有評估資料及／或進展

報告的小一學生，學校請按照第 6 段所述的程序觀察和識別他們的學習需要，以確

保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及早得到識別和支援。  

 

                                                           
1 家長同意書樣本見教育局以「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為主題的通告第 15/2019 號附

錄一。教育局會在每學年九月進行「收生實況調查」，查核學生的在學紀錄，學校請確定能在

SEMIS 取得有關小一學生的在學紀錄後，才輸入其家長同意的資料。  

2 SEMIS 內「幼小銜接支援概要」設列印功能供學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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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照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的程序，教師應在新學年開始透過課堂接觸、檢

視課業和個別面談等途徑觀察小一學生的學習表現、社交和自理等能力，並在 12

月至 1 月填寫「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量表）。已有評估資料及／或進展報

告的小一學生3，教師亦須為他們填寫量表並把識別結果記錄在 SEMIS，以便了解

他們的進展。學生支援組須與有關教師及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在 1 月至 2 月舉行會

議，根據學生的量表結果及學習表現，識別學生的學習困難程度。學校亦須就及早

識別和輔導計劃向有關家長派發通告，讓他們知道學生的識別結果及跟進服務4。  

 

7.  對於識別為有顯著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學校應為他們訂立和推行支援計

劃，訂定「學生支援摘要」 5，並定期檢視他們的進展。學校如在學期初已為這些

學生訂定「幼小銜接支援概要」，應檢視當中的各項建議是否適用。如支援措施仍

適用，這些學生的「幼小銜接支援概要」即可作為他們的「學生支援摘要」；如需

作出調整，則向家長另發一份「學生支援摘要」。  

 

8. 此外，學校須持續檢視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的推行情況，並定時在 SEMIS

記錄有關資料，包括在 3 月初輸入被識別為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數目及有顯著學

習困難學生的資料，以及在 7 月初輸入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年終檢討表的資料。   

 

9. 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的學生支援組參考資料冊、量表、輔助教材及不同語

言版本的計劃單張已分別上載於教育局網站6和香港教育城網站7，以供學校使用。

教育局會在每學年初舉行以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為主題的教師研討會，介紹計劃的

                                                           
3  對於被評估為有智障的小一學生，學校會因他們在學習上的困難而訂定個別學習計劃，故無須為他們填寫

量表。 
4 通告樣本已載於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的學生支援組參考資料冊(2019)。 
5 「學生支援摘要」樣本見教育局以「學習支援津貼」為主題的通告第 6/2019 號附錄五。 
6  教育局網站的網址： 教育局主頁主頁 (ht tps : / /www.edb.gov.hk)  > 教育制度及政策 > 特殊教育 > 資源 

>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 常用網頁 

7  香港教育城網站的網址：香港教育城主頁 (ht tps : / /www.hkedci ty.net )   > 共融資料館  > 專題資源  > 特

殊學習困難 / 讀寫困難  > 基本資訊  >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 

file:///C:/Users/sukmantsang/AppData/Local/Temp/notesC7A056/主頁
file:///C:/Users/sukmantsang/AppData/Local/Temp/notesC7A056/主頁
https://www.edb.gov.hk/
https://edb.gov.hk/tc/edu-system/list-page.html
https://edb.gov.hk/tc/edu-system/list-page.html
https://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serc/index.html
https://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serc/index.html
file:///C:/Users/sukmantsang/AppData/Local/Temp/notesC7A056/主頁
https://www.hkedcity.net/sen
https://www.hkedcity.net/sen/spld/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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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和分享學校及早識別和輔導學生的良好做法。如欲報名參加上述研討會，

請留意教育局培訓行事曆 8。  

 

識別和支援有言語障礙小一學生  

 

10. 已有學前言語評估報告或進展報告顯示有言語障礙的小一學生，學校應儘

快轉介他們給校本言語治療師作跟進。學校亦應透過校本及早識別和轉介機制，由

教師運用教育局的「學生語能甄別問卷」或其他校本甄別工具，及早識別和轉介懷

疑有言語障礙的學生給校本言語治療師跟進。校本言語治療師收到轉介個案後，會

檢視學生言語及溝通上的需要，及早計劃和安排適當的校本言語治療服務，例如個

別治療、小組或入班支援等。校本言語治療師亦會與家長定期溝通，確保家長了解

學生的言語能力、治療目標、治療計劃及進展情況。此外，學校應透過校本言語治

療師、教師和家長的合作，以校本服務的形式，在預防、治療和發展三個範疇安排

全面的校本言語治療服務，讓有需要的學生及早得到適切的支援，提升學生整體的

言語能力和學習效能。  

 

三層支援模式   

 

11.  每學年，教育局會為已識別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一學生，向他們就讀的

公營普通小學及直資小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此外，教育局會根據學校在前一

學年透過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識別為有顯著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數目（以每年 3 月

學校輸入 SEMIS 的資料為準9），為學校提供「學習支援津貼」，以便學校為有需

要的小一學生安排合適的支援服務。公營普通小學及直資小學應靈活運用額外資

源，按照「三層支援模式」 10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或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和其他

年級的學生。  

 

                                                           
8
    請在教育局培訓行事曆的網址輸入關鍵字｢及早識別和輔導｣。 

9  該數目將會扣除已在該學年獲提供「學習支援津貼」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一學生數目。 
10  「三層支援模式」詳情請參閱《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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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三層支援模式」下，教師應根據「先支援、後評估」的原則，按照學

生的實際需要而提供支援。基本上，第一層支援是及早識別，並透過優化課堂教

學，及早照顧所有學生的不同學習及適應需要，包括有輕微或短暫學習或適應困難

的學生；第二層支援是安排額外支援或提供「增補」輔導予有持續學習或適應困難

的學生，例如小組學習、課後輔導和抽離式輔導；第三層支援是為有持續及嚴重學

習或適應困難的學生提供個別化的加強支援，包括訂定個別學習計劃。  

 

13.  同時，學校應定期檢視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進展和需要，並按需要調整

各人的支援安排。對於接受第二層或第三層支援的學生，  學校除了在學年初為他

們訂定支援措施並把「學生支援摘要」副本交給家長以作參考和配合外 11，亦須在

學年尾段檢討他們接受支援後的進展，並填寫「個別學生年終檢討表」，樣本見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12 的相關附錄。  

 

14. 教師如懷疑學生有學習或言語障礙以外的支援需要，應諮詢特殊教育需要

統籌主任（統籌主任）、學生支援組或學生輔導人員，以便跟進；如有需要，即與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或其他專業人員商議，並為學生安排跟進及支援。此外，統籌主

任與學生支援組應有策略地策劃及執行融合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加強與校本教

育心理學家協作以推行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讓教師在專業支援下適切地幫助有需

要的學生。  

 

家校合作  

 

15.  融合教育的有效推行，家校合作至為重要。學生入讀小一後，學校應啟動

與家長溝通的恆常機制，例如在小一學生迎新會及家長日等活動向家長介紹學校的

融合教育政策和措施，讓家長知悉為小一學生提供的及早識別和及早支援措施，以

便家長作出相應的配合；小一班主任亦應定期與家長商討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

                                                           
11  為小一學生訂定「學生支援摘要」的程序，詳見本通告第 4 段及第 7 段。請注意學校若為學生推行

個別學習計劃並邀請家長參與有關會議，便無須為該學生另行填寫「學生支援摘要」。  
12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的網址：教育局主頁  (ht tps: / /www.edb.gov.hk )  >  教育制度

及政策  >  特殊教育  >  支援及津貼  >  普通學校  >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  >  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https://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
https://edb.gov.hk/tc/edu-system/list-page.html
https://edb.gov.hk/tc/edu-system/list-page.html
https://edb.gov.hk/tc/edu-system/list-page.html
https://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index.html
file:///C:/Users/verenalau/AppData/Local/Temp/notesC7A056/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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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進展，並鼓勵家長觀察子女的學習情況和行為表現。如有需要，家長應主動與教

師商討教導子女的問題。在學校和家長共同合作下，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或有學習

困難學生的成效將更顯著。  

 

16.  有關融合教育事宜，請聯絡負責貴校的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督學；關於及

早識別和輔導計劃的詳情，請致電 3547 2218 向教育心理服務（新界東）組查詢；

有關校本言語治療服務事宜，請聯絡負責貴校的言語及聽覺服務組督學。  

 

 

 

                  教育局局長  

                 黎錦棠代行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